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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nmpa.gov.cn/WS04/CL2138/372289.html） 

 

附錄 

 

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医疗器械附条件批准上市指导原则的通告 

(2019 年第 93 号)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

器械创新的意见》，解决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临床治疗需求，加快相关医疗器械的审评审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了医疗器械附条件批准上市指导原则（见附件），现予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医疗器械附条件批准上市指导原则 

 

 

国家药监局 

               2019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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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医疗器械附条件批准上市指导原则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

器械创新的意见》，解决严重危及生命疾病的临床治疗需求，加快相关医疗器械的审评审批，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结合我国医疗器械注册管理相关要求及审评工作实践，制定

本指导原则。 

一、范围 

本指导原则适用于拟申请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医疗器械注册。 

二、基本原则 

对治疗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的医疗器械，应当充分考虑医疗器械上市

后预期收集的数据与上市前已收集的数据之间的平衡性，综合评估产品的风险受益。上市前已

收集的数据应当能够证明医疗器械已显示疗效并能合理预测或者判断其临床价值，可附条件批

准该医疗器械上市。 

医疗器械附条件批准上市应当有助于增加患有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的

患者及时使用新器械的机会。 

从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论证、所附条件的设立，到上市后数据的收集，附条件批准上市

对医疗器械临床试验的要求有灵活性，但不得降低医疗器械安全性有效性综合评价的要求。 

三、基本要求 

申请人应当充分评估申报产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受益风险比和剩余风险，且风险评估结

果应当表明受益大于风险。 

在申报产品注册申请过程中及附条件批准上市后，申请人、注册人应当按照既定临床试

验方案继续开展临床试验和完成其他研究工作及要求。 

注册申报资料除满足本指导原则要求的资料外，还应当符合医疗器械注册申请其他要求。 

四、沟通交流 

医疗器械上市前和上市后，申请人、注册人可针对重大技术问题、重大安全性问题、临

床试验方案、注册证中附条件的完成情况等向技术审评机构提交沟通交流申请。 

五、临床前研究要求 

（一）临床试验前研究资料应当合理验证申报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申请人应当对可

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评定。 

（二）临床试验前研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的科学研究结果，如实验室数据、动物

实验、细胞试验、模拟试验等，和/或相关文献资料的总结，以及性能研究、生物相容性评价研

究、稳定性研究、软件研究资料等。 

六、上市前临床试验要求 

（一）临床试验资料至少包括：临床试验方案、伦理委员会意见、必须接受治疗的情况

说明、受试者知情同意书（文本）、临床试验报告等，如有特殊情况应当具体说明。 

（二）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与统计分析方法应当科学合理，并符合我国医疗器械注册相关

法规、规章、指导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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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请人可在临床试验方案设计时将替代指标纳入到研究设计中，通过分析替代指

标来评估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注意评估的科学性，如统计学考量。 

（四）临床试验替代指标是指可显示疗效并合理评估产品临床价值的指标，可不是临床

试验主要评价指标，不直接衡量长期临床获益。 

（五）临床试验替代指标的确定需要根据疾病、长期终点和预期作用之间关系的合理性

以及支持这种关系的科学证据进行判断。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替代指标与临床试验主要评

价指标的关联性和可评价性。 

（六）临床试验数据应当证明申报产品已显示疗效并能合理评估或者判断其临床价值。 

（七）申请人可与技术审评机构沟通并确定申请附条件批准上市产品的评价指标，以及

临床试验数据要求、可合理评估或者判断其临床获益的标准、临床试验的设计及其他内容。 

（八）申请人应当充分评估提交的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申报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如不良

事件的严重程度、类型、数量和发生率，不良事件对受试者造成伤害的持续时间、手术相关并

发症的类型、数量和发生率等。 

（九）临床试验数据应当符合医疗器械注册相关要求，科学、真实、准确、完整、可追

溯，且不得筛选。申请人应当确保临床试验中受试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其他人员可能遭受的风

险得以控制。 

七、附条件要求 

（一）医疗器械注册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注栏载明的上市批准

附带条件的要求。 

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有效期与注册证注明的附带条件的完成时限一致。 

（二）附带条件可包括以下内容： 

1.继续完成上市前临床试验； 

2.新的上市后临床研究； 

3.上市后产品的临床使用信息； 

4.其他要求，包括产品上市后规定时限内应当继续完成的其他工作和要求，如使用该医疗

器械的医疗机构范围、使用者的能力要求、使用前应当经伦理委员会同意、相关研究的时限等。 

（三）注册人应当在产品标签、说明书中提示产品的风险。 

八、上市后监测 

（一）注册人应当加强对附条件批准上市的医疗器械的不良事件监测，并符合《医疗器

械不良事件监测和再评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二）注册人应当在医疗器械全生命周期收集受益和风险相关数据，持续对申报产品的

受益和风险开展监测与评估。 

（三）发生以下情形时，注册人应当及时主动申请注销医疗器械注册证： 

1.注册人按注册证载明附带条件要求获取的相关证据表明风险大于受益； 

2.经再评价不能证明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